
广电总局将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

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

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（记者 白瀛）广

电总局近日下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

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》，提出从 2012 年 1 月 1 日

起，34 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

播出量， 同时对部分类型节目播出实施调控，以

防止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，满足广大观众多样

化多层次高品位的收视需求。

意见重申，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是以新闻宣传

为主的综合频道，要扩大新闻、经济、文化、科教、

少儿、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。 意见提

出，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，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

道每日 6

∶

00 至 24

∶

00 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两

小时；18

∶

00 至 23

∶

30 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新

闻类节目，每档新闻节目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；

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还要开办一个弘扬中华民

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

德建设栏目。据悉，从 9 月 1 日起，各频道已开始

陆续推出思想道德建设栏目。

意见提出，对节目形态雷同、过多过滥的婚

恋交友类、才艺竞秀类、情感故事类、游戏竞技

类、综艺娱乐类、访谈脱口秀、真人秀等类型节目

实行播出总量控制。 每天 19

∶

30 至 22

∶

00，全

国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播出上述类型节目总数控

制在 9 档以内，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周播出

上述类型节目总数不超过 2 档。每个电视上星综

合频道每天 19

∶

30 至 22

∶

00 播出的上述类型

节目时长不超过 90 分钟。 广电总局还将对类型

相近的节目进行结构调控，防止节目类型过度同

质化。

意见明确提出“三不”，即不得搞节目收视率

排名，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，不得单

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的优劣。

2012年度国考网上报名结束

123.4万人

通过资格审查

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（记者

赵超）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获悉， 2012

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招

考网上报名已经结束 。 截至 10 月 24

日 24 时， 共有 123.4 万人通过资格审

查。

国家公务员局负责人表示 ， 还有

部分人员正由招录机关进行资格审查，

整个资格审查工作将于 10 月 26 日 18

时结束。 预计资格审查合格人数约为

133 万， 比去年略少， 主要原因是各招

录机关根据职位需求， 设置了更加科

学合理和具体的资格条件 ， 报考人员

必须有针对性地报考相关职位。 这同

时也说明考生更加理性地选择个人职

业生涯， 就业形式日趋多元化。

从已通过资格审查人员的情况看，

报考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的共

有 26.5 万人， 比去年减少 19

％

， 除少

数报考特殊职位的人员外 ， 绝大多数

为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。

报考县级以下职位的共有 77.9 万

人， 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占 57.1

％

。

大学生“村官 ” 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

报名踊跃， 有 1.3 万名服务基层项目人

员报考 137 个定向招录职位， 比去年

增加 116.7

％

。 审查合格人员中， 本科

以上学历占 93.1

％

， 少数民族考生占

7.9

％

。 学科分布比较广泛， 理工、 管

理、 经济、 法律 、 文史哲专业报考人

员较多。

据初步统计， 有 46 个招录职位的

报考比例超过 1000

∶

1， 国家民委民族

理论政策研究室管理处主任科员及以

下职位报考比例最高， 为 4124

∶

1。 海

关、 国税、 气象 、 海事、 民航 、 铁路

公安等直属机构西部和艰苦边远地区

的职位， 报考比例相对较低。

多起网络谣言事件被查明

伪国税47号公告

系上海励某杜撰

被行政拘留 15天

新华社北京 10 月 25 日电 记

者近日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

络新闻宣传局获悉，近期在网络上流

传的“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收个

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的 47 号公告”、

“网传歼 -10B 战机试飞坠毁” 等均

已查明属编造的谣言，国家互联网信

息办网络新闻宣传局、公安机关已责

成属地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对制造和

传播这些谣言的责任人和网站予以

惩处。

据了解， 前不久网上流传的所

谓“国家税务总局 2011 年第 47 号

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

的规定的公告”， 经公安机关查明系

上海励某杜撰而成。 公安机关对在

网上伪造国家相关文件并传播的励

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 15 天的处罚。

某新闻网站编辑裴某日前仅根据某

论坛帖文， 就妄加臆测， 在其个人

实名微博编造发布“网络消息： 歼

-10B 在阎良坠毁， 飞行员牺牲” 信

息， 随后被境外媒体作为新闻来源

引用进行公开报道。 我有关部门对

此作了辟谣澄清。 国家互联网信息

办对该网站负责人进行执法谈话 ，

提出严肃批评， 责令网站追究相关

人员责任， 并以此为戒改进内部管

理制度。 经公安机关核查， 网上部

分博客、 论坛近日转载“云南绝症

男子连杀八名村官” 的帖文， 称绝

症男子交代杀人动机是因为村里水

泥厂污染严重， 所谓“杀村官” 及

其原因纯属捏造。 公安机关已对编

造此信息的云南某大学学生依法给

予行政拘留的处罚。

有关部门还查明，近期网上流传

的“大连后盐桥附近发生持枪抢劫运

钞车案一人被杀”、“湖南某中学女学

生被当地官员和富翁以每月 500 元

价格包养”、“中国刑警学院 95 届缉

毒班毕业生已全部牺牲”等信息均为

无中生有的捏造。 目前，发布上述谣

言的微博账号已被注销，刊发谣言的

相关网站已被责令整改，有关部门正

在对恶意编造谣言者查明责任、依法

处理。

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网络新闻宣

传局有关负责人严肃指出，当前一些

人和一些网站社会诚信缺失，在网上

编造和传播谣言，扰乱网上信息传播

秩序，影响互联网健康发展，影响社

会秩序， 必须依法依规予以查处，绝

不允许编造和传播谣言的歪风在网

上蔓延。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将会同各

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查处力度，坚决

制止编造和传播谣言的行为，切实维

护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，营造积极健

康有序的网络环境。

拟明确界定恐怖活动

据新华网消息 恐怖活动如何判定、恐怖活

动组织和人员具备啥特征？ 10 月 24 日，经由全

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加强

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（草案）》首次对此作

出明确界定。

草案还规定，将认定恐怖活动组织、恐怖活

动人员名单予以公布，并同步冻结涉恐资金。

拟明确界定恐怖活动

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表示，由于现行法律没

有对恐怖活动、恐怖活动组织、恐怖活动人员的

含义作出规定，直接影响到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和

对涉恐资金的控制，也影响到反恐国际合作。 鉴

于此，草案明确了何为恐怖活动及其组织和人员

的相关定义。

恐怖活动是指以制造社会恐慌、胁迫国家机

关或者国际组织为目的，采取暴力、破坏、恐吓或

者其他手段，造成或者意图造成人员伤亡、重大

财产损失、公共设施损坏、社会秩序混乱等严重

社会危害的行为。

煽动、资助或者以其他方式协助实施上述活

动的，也属于恐怖活动。 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为实

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集团。恐怖活动人员是

指组织、策划、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

织的成员。

人员名单将认定公布

杨焕宁说， 世界上反恐怖任务比较重的国

家，都通过立法确立恐怖活动组织、恐怖活动人

员名单认定和公布机制。

根据中国反恐怖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， 草

案规定， 由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机构认定恐怖

活动组织、 恐怖活动人员名单， 由公安部予以

公布。 针对加强涉恐资产监控工作， 草案规定，

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

人员名单时， 应当同时决定对涉及有关恐怖活

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予

以冻结。

此外，涉及国务院公安部门公布的涉恐资金

或其他资产的，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发现

后应当立即予以冻结，并按照规定及时向主管部

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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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租汽车驾驶员

拟实行从业资格

考试制度

近 3年内

无重大事故才能当的哥

据法制晚报消息

国家对出租汽车驾驶员拟实

行从业资格制度， 申请人应符合 3

个条件： 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

上；近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且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

通事故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。 10 月 24 日下午，国

务院法制办公布的《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

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显示上述信息。

该征求意见稿由交通运输部起草，制定该意

见旨在提高出租汽车驾驶员素质，规范出租汽车

驾驶员从业行为， 提升出租汽车客运服务水平。

征求意见稿规定，国家对出租汽车驾驶员实行从

业资格制度，包括考试、注册、继续教

育 和 从

业管理制度。

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使用全国统一

考试大纲，按管理权限建立相应的考试题库，全国

公共科目考试题库由交通运输部负责编制。 拟从

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的驾驶人员， 应申请参加从

业资格考试，申请人应符合 3 个条件：取得相应的

机动车驾驶证 1 年以上； 近 3 年内无重大以上且

负同等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；高中以上文化程度。

公众可登录中国政府法制信

息网，提出意见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

审议反恐草案


